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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管理學院106學年度第2次院務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7年06月05日(二)中午12時10分 

開會地點：文理暨管理大樓管理學院會議室 

壹、主席報告：  

貳、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修訂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規章(如附件1)，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工管系 

說明: 

1. 依據本校博碩士學位考核辦法修訂：研究生修畢博碩士學位應修課程（含通

過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及博碩士班研究生提出論文（含提要暨論文原創

性比對系統檢測結果者。 

2. 依本校「學生一貫修讀學、碩士學位辦法」入學之預備研究生，因部分學生

於大學四年級時已修習部份碩士班學分數，並於碩士班第一學期已修讀完所

有學分，致原規章已不符實際。 

3. 經查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學生選課要點第三點：研究所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並無

下限。故擬刪除修業規章第八點： 碩士班研究生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不得少於

三學分之規定。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規章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本規章依據國立虎尾科

技大學學則與博碩士學位考核辦

法訂定之。 

第一條：本規章依據國立虎

尾科技大學學則訂定之。 

 

第七條：本系碩士班研究生完成

應修課程(含通過學術研究倫理

教育課程)，獲得應修學分數，並

提出論文(含提要暨論文原創性

比對系統檢測結果)，同時提出： 

第七條：本系碩士班研究生

完成應修課程，獲得應修學

分數，並具備。 

配合本校新增學術

研究倫理教育課程

及原創性比對。 

第八條：碩士班研究生每學期修

習學分數不可多於十二學分（不

含碩士論文）。 

第八條：碩士班研究生每學

期修習學分數不得少於三

學分且不可多於十二學分

（不含碩士論文）。 

配合本校｢學生一

貫修讀學、碩士學

位辦法｣入學之預

備研究生。 

4. 業經該系107年03月06日106學年度第5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如附件2。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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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案由:修訂本院教師評鑑評分表，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說明： 

1. 本院於107年4月25日院教師評鑑會議修訂本院教師評鑑評分表，並依人事室

107年3月23日虎科大人字第1072300194號函文(如附件3)，對於教師評鑑評分

表修正事項說明如下: 

(1) 依函文說明規定各類基本分數降至及格分數(70分)以下，經檢視後，本

院教師評鑑評分表之教學分項之基本教學為70點，不符規定，經107年4

月25日院教師評鑑會議之決議，向下修訂為60點。且屬於每位教師應盡

義務者，僅能放置於各類基本要求項目，不得列於加分項目，請檢視。 

(2) 依函文說明規定納入本校教師升等審查作業要點校教評會升等評分表

之「教學(分基礎項目及進階項目)」、「服務及輔導」項目。以及須於「服

務及輔導」加分項目中納入「配合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等校級計畫執

行」。 

2. 除上述修訂處外，經107年4月25日院教師評鑑會議提送修訂如下: 

(1) 教學評量計點方式: 教學評量成績為各系平均分數(含)以上者(選修課

程在超過系各學制平均或必修課程超過系各學制必修課程平均分數(含)

以上者，每次計1點，10點為限)。 

(2) 擔任各類行政服務或導師；系學會指導老師；招生宣傳或擔任各種委員

會，協助校院系務經系教評認定者(每項每學年10點計之)。 

(3) 同意校務基金協同稽核教師的部分，列入教學項目每學期兩學分之服務

性學分。 

3. 本院教師評鑑評分表之修訂流程經本院 107年 05月 03日 106學年度第七次

院教評會討論後，同意簡化為:請院教師評鑑委員會提供修正意見後，送院務

會議校長核定後實施。(本院目前對於評分表之修訂流程為院教師評鑑院

教評院務會議校長核定後實施) 

4. 本院教師評鑑評分表業經本院 107年 05月 03日 106學年度第七次院教評會

議之修訂提案如附件 4。 

決議: 教學項目增:「三年內指導大專生通過/得獎科技部大專生專題計畫者，每

件 20/30點」，其餘照案通過。 

 

 

 

參、臨時動議： 

 

肆、散會 


